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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內幕消息 
清盤呈請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無心之失，該公佈第三段應修訂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獲悉Apex City Enterprises Limited於二零二
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針對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米蘭站置業有限公司（「米蘭站置業」）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交清盤呈請（「呈請」），尋求高等法
院頒令米蘭站置業可能會因無法支付判決費用連同其應計利息而根據公司清盤程
序二零二零年第385號進行清盤。呈請將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時正於高等
法院聆訊。」

除上文所披露及修訂者外，該公佈之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胡博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胡博先生及李忠琦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志鴻先生、杜健存先生及蔡錦因先生。


